
博行审发〔2020〕54号
关于印发《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发挥审批职能支持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
局各科室，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一号改革工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打造深化“一次办好”改革博山样板，支持我区药品零售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全区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发挥审批职能支持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淄博市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8月5日        
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发挥审批职能支持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十条措施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支持我区药品零售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全区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此措施。
一、运用数据分析，支持药品零售企业合理布局

依托“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审批系统”数据库，统计规整全区药品行业信息底数，将连锁药店、单体药店纳入数据库范围，分类型分地域整理汇总，编发《博山区药品零售企业数据发展分析报告》，为药品行业市场调研和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服务提前介入，支持药品零售企业标准化建设

推出药店开办预约指导机制，开设预约指导电话，对有开办药店意向的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可根据企业需求安排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上门辅导，对场地面积、设施摆放、区域划分提供建议分析和指导工作，有效降低核查时的不合格率。
三、畅通服务渠道，支持部门企业之间无缝对接
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建立QQ、微信等网络交流群，囊括全区药品经营者及所有审批受理相关工作人员，简化申办人问题反馈途径，通过“群聊”模式，除了及时为申办人解疑答惑，还可以定期更新药品行业相关政策，构建服务“快车道”。

四、推行“一业一证”，支持药品零售企业多行业“准营”

开办药店普遍涉及药品经营许可和食品经营许可，部分便利店还存在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整合多个经营许可为一个行业综合许可，通过推行“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次踏勘、一并审批、一证覆盖”的审批模式，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积极整合资源、深化流程再造、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轻装”营业，真正实现“一证准营”。

五、协助转型升级，支持药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尚未转型升级的个体药店，结合《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的十五条措施》的有关政策，协助做好个体药店转型升级工作。在申请个转企的同时，可同步提交药品经营许可申请，对已经核名的营业执照容缺受理。

六、推广电子证照，协助药品零售企业信息化申报
药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等审批服务事项全面应用“电子身份证”“电子营业执照”等电子证照，拓展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内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减时间、减材料、减成本、减跑动”，力争打造让企业和群众满意的智慧审批服务新模式，使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智能、便利、高效。
七、建立“首席帮办”，协助药品零售企业全流程申报
针对博山区连锁药店，实行“首席帮办”机制，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提供“一连锁一联络，企业结对帮办”服务，对于连锁开办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辅导、指导，通过签署“连锁药店‘首席帮办’服务协议书”，从材料填写到系统录入，从资料整理到现场验收，全程跟踪指导，做好协助办理工作，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指导服务。

八、推行全程网办，协助药品零售企业“不见面审批”

通过系统申请的网办模式，申办人将所需材料提交至药品经营许可系统，由受理审批人员通过系统进行审核，并通过网络、电话及时反馈，纸质材料由现场勘验人员一并带回，后续出证施行“证件免费邮寄”，借助全程网办，深化“不见面审批”，化被动受理为主动上门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九、实行容缺受理，减少药品零售企业跑腿次数
实行容缺受理机制，对非主审要项实行容缺受理，不断明确细化“容缺受理清单”，对于需要面对面审核的人员资质，工作后移至现场勘验，由现场核查人员负责一并审核,有效节省企业跑腿次数和办事成本，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和政务服务便利度。
十、探索“网络勘验”，简化药品零售企业办事流程

针对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一类店，由于其药店经营范围风险程度较低，变“现场勘验”为“网络勘验”，由申请人在系统申报的同时，在工作交流群同步提交现场视频，通过查看视频的方式，实现不到现场即可勘验，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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